
2009年法硕指导：法制史精选试题解析三十二法律硕士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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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622878.htm 1．西周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包

括( )。 A、父母之命，婚妁之言 B、六礼 C、七出、三不去 D

、同姓不婚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西周婚姻

制度。答案是ABCD。 西周的婚姻制度发展已比较完备，对

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实行一夫一

妻制原则，但对宗主贵族实行一夫一妻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第二，婚姻关系的成立必须满足“父母之命，婚妁之言”

和“同姓不婚”的条件，并履行“六礼”的聘娶程序，即“

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项

程序；第三，关于婚姻的解除，有“七出(去)”和“三不去

”的规定。所谓“七出“是指女子有“不顺父母”、“无子

”、“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七

种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所谓“三不去”是

指具有“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

贵”三种情形之一者，可以不被夫家休弃。由上可见四个选

项均须入选。 【注意】西周婚姻制度是在礼的规范下形成的

，主要体现宗法伦理精神，宗旨是以维护男尊女卑的等级原

则。考生应从总体上把握西周婚姻制度的精神。 2．秦朝的

法律形式包括( )。 A、律 B、编例 C、封诊式 D、格 【答案

】 AC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秦朝的法律制

度。秦朝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律、令、法律答问、封诊式、

廷行事等。律是秦朝法律的主体，是通过正式立法程序制定

、颁布、实施的法律文件，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普遍适用



性。令是皇帝针对某一具体事项而以命令的形式颁布的法律

文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始皇26年改称为“制”和“诏”。

法律答问是采用答问形式作出的对法律条文、术语、律义作

出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类似于后世的“律疏”。封诊式是

关于司法机关审判程序、诉讼文书格式、治狱程式以及对案

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文书程

式。廷行事是司法机关判案的成例(判例)，可作为司法实践

中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除此之外，秦朝的法律形式还包括

课、程等。 【注意】编例是北宋中期出现的法律形式和立法

活动，其含义是对皇帝和中央司法机关发布的单行条例或审

判的典型案例加以汇编的活动或汇编而成的法律文件。格是

唐朝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指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

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3．关于唐律中的刑罚适用原则，

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 A、十恶犯罪为常赦所不原 B、老年人

和残疾人犯罪可减免刑罚 C、禁止以类推方法定罪量刑 D、

外国人犯罪一律依照唐律处罚 【答案】 AB 【考点分析】此

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唐朝的立法。唐律的刑罚适用原则包

括：其一，区分公罪和私罪；其二，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

其三，合并论罪从重；其四，自首减免刑罚；其五，类推原

则；其六，老幼废疾减刑；其七，累犯加重；其八，贵族官

员犯罪减免刑罚，但“犯十恶者，不用此律”、“犯十恶者

，为常赦所不原”；其九，同居相隐不为罪；其十，良贱相

犯依身份论处；其十一，化外人有犯，《唐律疏议名例》规

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

法律论。”即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断

；不同国家侨民相犯或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按照唐律处断



，体现了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由第五、第六

、第八、第十条原则可知，AB为正确答案，CD为错误选项

。 【注意】唐代法律制度是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最高峰，在

无论在法律指导思想、法律原则和法律内容上都是相当成熟

和完善的。而且《唐律疏议》是至今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完整

的封建法典，所以应重点注意。 4．清末沈家本主持的修律

活动的主要成果包括( )。 A、大清新刑律 B、暂行新刑律 C、

法院编制法 D、大清民律草案 【答案】 ACD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清末的修律活动。沈家本是清末的

修订法律大臣，也是清末一位著名的学贯中西的法学家。在

他的主持下，清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主要修律内

容包括：1906年制定的关于大理院和京师审判组织的单行法

规《大理院编制法》，1908年起草的《大清商律草案》

，1910年5月15日颁行的过渡性法典《大清现行刑律》，1910

年公布的关于法院组织结构的法律《法院编制法》，1911年1

月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大清

新刑律》，1911年8月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民法典

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等。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

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

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注意】《暂行新刑律》是1912年3月袁世凯授意北洋政府

法部对《大清新刑律》加以修改而成的法律，并非沈家本主

持修订的法律。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

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